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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一般行政、一般民政、原住民族行政 

科 目：行政法 

 

甲、申論題部分： 

一、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自何時起生效？當釋示有變更時，依前釋示所為之行

政處分之效力如何？ 

【破題解析】 
釋示的法律性質及釋示變更時的適用問題，代表的實務見解為釋字第 287 號

解釋。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8 正規班行政法講義書/編號:B9J09/頁 P198-199；212～

214；/于亮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釋示的法律性質與生效時點 

釋示又稱為解釋函令、函釋，係行政機關為使法規範之不確定法律概念具體化所作成之行

政規則。關於解釋函令之法律性質為何？學說實務見解略有不同： 

學說 

主管機關若應下級機關所請，就具體事件所為之函釋，其主要目的在於就具體個案指示合

法、適當之解決方法，故應解為「個別指令」，不具有對外法律效果。若行政機關有意將

此個案之處理結果作為通案式之抽象規範者，實務上多將其編入「解釋彙編」，而發給各

機關參考。符合行政程序法第160條規定之下達或發布之程序要件時，即可認定其為解釋

性行政規則。至於主管機關因人民請求釋示法律疑義所為之函復，除非有解為其他行政行

為之可能性，否則應解釋為無法律效果觀念通知。 

實務 

大法官釋字 548、586 解釋意旨略以，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行特定法律之規定，得為必

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行使職權時之依據，此項釋示亦屬行政程

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明定之行政規則之一種。 

至於生效時點，解釋性行政規則以闡釋法規之涵義為主旨，其效力係附屬於法規，故應自

法規生效時起予以適用，亦即原則上溯及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 

釋示變更時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之效力 

釋示變更，其內容不甚一致或相互抵觸者，據以作成之行政處分效力如何，學說有下列見

解： 

以是否有利於當事人為準 

在後之解釋函如對當事人不利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即不應溯及生效，應僅適用於解釋

函令發布後之案件。反之，解釋函令如對人民有利，則不問案件是否確定，均有適用。 

以案件是否確定為準 

在解釋函令發布前已確定之案件，不問適用結果是否對當事人有利，一律不予適用。 

折衷說 

原則上以案件是否確定為準，但在前之解釋違背法律損害當事人權益者，縱已確定，仍

得適用在後之解釋以獲救濟。 

釋字第 287 號解釋採折衷說，其指出：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

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不一致時，在前

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

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示之影響。 

準此，除非前釋示確有違法，否則依前釋示作成之行政處分如已確定，效力仍不受影響。 

 

二、A縣為吸引觀光客，促進產業轉型，特制定 A縣發展觀光自治條例，闢建自行車專用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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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民間業者經營腳踏車出租店，提供各式各樣，從獨輪到六輪不等的腳踏車供遊客選擇。

甲業者在 A縣的 B、C兩鄉各設置一據點經營，同時為增添顧客選擇可能性，以廣招客源，甲

特在 C鄉增加迷你馬達機器腳踏車供遊客租用，形成 C鄉的自行車專用道上人力腳踏車與機

器腳踏車爭道的現象。試問： 

當 B鄉的腳踏車專用道發生一起改裝的六輪腳踏車車禍，原因是六輪腳踏車通過木棧道

時，駕駛人為閃避來車不慎撞上護欄導致人車翻覆，乘客受傷、六輪車毀損時，A縣有無

國家賠償責任？ 

當 C鄉的腳踏車專用道發生人力腳踏車與迷你馬達機器腳踏車互撞人車皆損傷的車禍時，A

縣有無國家賠償責任？ 

【破題解析】 委託民間業者經營腳踏車出租店之法律性質與國家賠償類型認定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正規班行政法講義書/編號:B9J15/頁 P284～290/于亮編

著。【命中率】100% 

【擬答】： 

駕駛人為閃避來車撞上護欄導致車毀人傷之國家賠償責任 

本件駕駛人請求國家賠償之法律依據為國賠法第3條第1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

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為公有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係指以供公共使用為目的之物件或設備，公共設施不僅須其「性質上」係提供

公共目的使用，且須「實際上」亦提供公共目的使用。至於「公有」，係指公共設施為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所「設置」或「管領」，不以具有所有權為限。 

公有公共設施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時，無論係以「委託機關」或「受委託之民間機構」之名

義提供物資或勞務，其所執行者皆為受委託之任務，故因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有瑕疵

至人民受損害時，皆應由「委託機關」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負國家賠償責任。 

須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理有欠缺 

設置或管理有欠缺，均係指公共設施本身未具備通常應使用之狀態、性質與功能。關於

欠缺的判斷標準，通說採「客觀說」，此說認為是否有「欠缺」，應不問管理者是否有主

觀的故意或過失，只要公有公共設施有瑕疵而導致損害事故，即足當之。 

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 

須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理之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 

自客觀角度觀察，如有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欠缺，通常即發生損害，且如無該等欠

缺，通常即不發生損害者，該欠缺與損害之間即具有相因果關係。 

本件事實為六輪腳踏車通過 B鄉設置之木棧道時，駕駛人為閃避來車不慎撞上護欄導致人

車翻覆。依題意，車禍發生顯係因車道設計瑕疵所致。該車道為 B鄉設置之公有公共設

施，依前述之客觀說，只要該車道有瑕疵導致事故發生，即為設置欠缺，於確有造成損害

並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時，毋須具備故意或過失，即構成國家賠償責任。然而，國家賠償法

第 9條第 2項規定：依第 3條第 1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機關為

賠償義務機關。準此，實際設置機關或法定管理機關應為 B鄉，故應由 B鄉而非 A縣負國

家賠償義務。 

 C 鄉專用道發生互撞車禍之國家賠償責任 

依題意，C鄉車禍係因甲業者在 C鄉增加迷你馬達機器腳踏車供遊客租用，形成 C鄉的自

行車專用道上人力腳踏車與機器腳踏車爭道所致。因此，本件得否成立國家賠償責任，取

決於甲業者行為是否構成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之類型。 

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

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以「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行為必

要。所謂「行使公權力」，最高法院 80 年台上第 523 號判例略以：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

關之地位，行使統治權作用之行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令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

利之行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利益，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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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國家任務之行為。 

準此，甲業者係受 A縣委託經營腳踏車出租店，提供各式腳踏車供遊客選擇，其性質應屬

私經濟行政之行政私法行為。惟依上述實務見解，甲業者經營相關行為仍屬行使公權力之

行為。從而，於符合其他「故意或過失」「不法性」「侵害權利或利益」以及「相當因果

關係」等要件後，仍依前述規定成立國家賠償責任。 

另外，依國賠法第 9條第 1項：依第 2條第 2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

賠償義務機關。於本件委託民間經營之情形，學說認為，為保障人民權益，應認為委外經

營之行政主體仍應負國家賠償責任，從而，A縣應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負國家

賠償責任。 

 

乙、測驗題部分： 

  行政機關作成裁量時違反比例原則，係屬： 

裁量逾越 裁量濫用 裁量怠惰 裁量萎縮 

  下列何者不是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稱之獨立機關？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行政院法規委員會 

  下列有關自治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明確劃分了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  

對自治事項地方自治團體得自為立法 

對自治事項地方自治團體有政策規劃權  

地方自治團體對自治事項有行政執行之權責 

  根據行政罰法之規定，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多少元以下罰緩之處罰，其

情節輕微，認以不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 

三千元 四千元 五千元 六千元 

  下列何者為有關「備查」之正確敘述？ 

下級機關對該送備查事項有全權處裡之權  

上級機關對該送備查之事項有實質之審查權 

經送備查後該事項始生法定效力  

適用於委辦事項 

  合法行政處分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至遲幾年內為之？ 

 1  2  3  5 

  下列何種政府資訊係採限制公開原則？ 

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無涉公益之內部單位擬稿  

政府機關之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記錄   

行政指導有關文書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罰法上之處罰種類？ 

吊扣證照 吊銷執照 輔導教育 斷水斷電 

  甲未經許可，擅自將其所有建物提供旅客作民宿使用，違反發展觀光條例及建築法規定，若

得依該兩法處罰時，則主管機關得依下列何項原則裁罰？ 

分別依發展觀光條例及建築法規定科處罰緩  

依發展觀光條例或建築法科處一項較重之罰緩 

依發展觀光條例或建築法科處一項較輕之罰緩 

先依發展觀光條例處罰，未改善者再依建築法規定科處罰緩 

  市區道路屬於下列何種公物？ 

公共用物 行政用物 特別用物 營造物用物 

  不服行政執行程序中管收之裁定者，得提出何種救濟？ 

聲明異議 抗告 訴願 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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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機關依法撤銷其核發之證書，並命相對人繳回證書，相對人逾期乃不繳回時，行政機關

應如何強制執行？ 

進入相對人住宅，強行取回  斷水斷電  

命其配偶代為繳回 逕為註銷處分 

  下列何項契約為行政契約? 

與特約健保醫療院所締結之合約   

國民住宅出租契約  

非公用財產之標售契約   

租用民間拖吊場契約 

  未得長官許可，不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此為公務員之何種

義務？ 

迴避義務 忠實義務 保持品味義務 保密義務 

  某甲經營電子遊戲場業，遭警查獲涉嫌賭博，並移送主管機關裁處罰緩新臺幣一百萬元，因

未於法定期間提起訴願而告確定。之後該賭博案因罪證不足經法院刑事判決無罪確定，試問

某甲可循何種法律管道請求撤銷或廢止該罰緩處分？ 

提起訴願法上之再審  

提起行政訴訟法上之再審 

依行政程序法申請行政程序重開  

提起行政訴訟法上之重新審理 

  有關行政程序法上之代理，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程序之當事人原則上均得委任代理人  

每一當事人委任代理人不得逾三人  

代理權因本人死亡而消滅   

代理人有二人以上時，均得單獨代理當事人 

  下列行政行為，何者適用行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縣議會處理人民不滿縣政府減少補助之陳情案  

檢調人員進入砂石場搜查違法證據  

考試院考選命題及評分行為  

警察對於深夜喧嘩民眾科處罰鍰 

  於應送達處所不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辦別事理能力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

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是為： 

留置送達 寄存送達 補充送達 公示送達 

  依行政執行法科處怠金，其法定最低額為新臺幣幾元？ 

三百元 一千元 三千元 五千元 

  下列何項行政行為無效？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未經委員會決議，主任委員即作成裁罰之處分  

某國立大學發給畢業證書漏載學校校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對違反勞工安全衛生工地援引錯誤法條科處罰緩  

環保機關未舉行聽證，即對違法業者，作成勒令停工之處分 

  行政機關對於不特定人之送達，得以何種方式為之？ 

郵務送達 張貼公告 公示送達 留置送達 

  受理訴願機關為訴願法第 83 條之情況決定，而訴願人與訴願相對機關依訴願決定達成協

議。此一協議之效力為何？ 

須經公證始具有執行名義 與國家賠償法之協議有同一效力  

與一般私法契約之效力無異 為君子協定 

  關於訴願承受制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由合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願  

訴願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承受其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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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訴願者，限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十日內提出  

訴願人死亡者，其他依法得繼受原行政處分所涉權利之人，亦得承受其訴願 

  原行政處分於行政法院為徹銷判決前，業經原處份機關撤銷者，行政法院應如何處置？ 

以訴訟無理由判決駁回  

中止審判之進行  

以欠缺權利保護必要性裁定駁回  

繼續未完成之審理程序 

  依國家賠償法，法院依被害人之聲請，命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醫療費或喪葬費，稱為：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行 情況判決 

 


